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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言與客語，許多原住民的下一代已經完全無法與祖父母輩對話；而語言學者研究也發現，

依照目前流失的速度，客語會在三十年後完全消逝，這部分也讓我們非常擔心臺灣的文化優勢，

也在一點一滴消逝。 

二、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學年度將本土語言列為正式課程，並宣布「先母語、後國語、再英語

」的政策指標，目前也已實施 12 年整，這些年來在中央及地方各單位的努力下，陸續推出了許

多母語的傳承與認證措施，鄉土語言課程已經在國中小校園裡逐漸發芽茁壯。 

三、又，教育部將於 103 年推行 12 國教，藉由特色招生及免試入學方式，減少孩子升學壓力

及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因此依照多元學習及五育均衡教育理念，規劃免試入學的超額比序項目

原則。然遺憾地，比序項目中卻獨漏了多元族群與母語保存理念，為使本土語言教育發展更為落

實且全面化，教育部應將之向上延伸至高中職並納入超額比序項目中。 

提案人：陳碧涵  呂玉玲  孔文吉 

連署人：廖正井  李貴敏  王育敏  呂學樟  簡東明  

許添財  林郁方  鄭天財  曾巨威  尤美女  

林佳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許委員添財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許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歐珀：（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陳歐珀等 20 人，有鑑於立法院為最高立法

機關，代表臺灣民主成就及精神，但現址老舊，所有面積與規模亦不堪立委問政之使用，且以國

內現有建築物標的來看，立法院是全國各級民意機關中最老舊的機關，更遑論於世界各國國會。

同時，立法院現址是台北市政府財產，屬於都市計畫中的學校用地，每年要花費新台幣 5,323 萬

元，向台北市政府承租，因此，建請立法院立即重新編列新院址興建計畫工程特別預算，並成立

遷建規劃委員會針對新院區設計與地址進行規劃評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陳歐珀、李桐豪、邱文彥等 20 人，有鑑於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代表臺灣民主成就及

精神，但現址老舊，所有面積與規模亦不堪立委問政之使用，且以國內現有建築物標的來看，立

法院是全國各級民意機關中最老舊的機關，更遑論於世界各國國會。同時，立法院現址是台北市

政府財產，屬於都市計畫中的學校用地，單是立法院院區（不含青島一館、二館），每年就要花

費新台幣 5,323 萬元，向台北市政府承租，實不符合節省預算之本意，且民國八十八年立法院亦

已通過決議，以空軍總部為遷建地址和 241 億元的特別預算，針對新國會遷建提出需求規劃。因

此，建請立法院立即重新編列新院址興建計畫工程特別預算，並成立遷建規劃委員會針對新院區

設計與地址進行規劃評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代表國家之立法門面，也是彰顯台灣成就及精神之所在。但目


